
证券代码：

002438

证券简称： 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

2011-001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议使用募

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即从

2010

年

8

月

2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止 （内容详见

2010

年

8

月

3

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截至

2011

年

1

月

7

日， 公司已按上述承诺将

5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的保荐机构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955

证券简称：

ST

欣龙 公告编号：

2011-001

欣龙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停 牌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1

年

1

月

7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 刊登了署名为姚伟的 《涉及

3842

万元诉讼

ST

欣龙

"

扭亏

"

生变》 的文章， 文中所涉信息公司尚需进一步查证，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影响， 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停牌， 待核查清楚相关事项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后。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披露的公开信息， 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 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1-00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1

年

1

月

7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

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

股票简称： 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1-001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

12

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562.5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

12.3%

； 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

49.7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10.1%

，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5.1

万

TEU

， 比去年同

期增长

19.7%

； 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101.5

万吨， 比去年同期减少

3.8%

。

2010

年截至

12

月末， 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6417.9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

24.0%

； 集装

箱吞吐量累计完成

614.7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29.0%

， 其中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16.4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26.6%

；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1021.4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

24.8%

。

截至

2010

年

12

月末， 共有

56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简称： 顺络电子 编号：

2011-001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对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有

条件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八日

证券简称：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及折算全程交通量数据公告如下：

一、 通行费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公司车辆通行费收入为

７９

，

６１６

，

４１３．３６

元， 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

入

６８

，

９０６

，

４１９．６３

元相比， 同比增长

１５．５４％

二、 交通流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折算全程交通量为

３７７７２５

辆次 （车型比例见下表）， 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份折算全

程交通量

３３２８３５

辆次相比， 同比增长

１３．４９％

。

楚天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交通量车型比例

项目 合计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特大型车

日均混合交

通量

折算全程交

通量

（

辆次

）

３７７７２５ ２３０９６５ ３０５３７ ３０５００ ８５７２４ １２１８５

比例

（

％

）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１５ ８．０８ ８．０７ ２２．６９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湖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中心清分数据编制而成， 且未经审计。 上

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

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５

、

２０００４５

证券简称： 深纺织

Ａ

、 深纺织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

深圳市纺织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营业利润

（

万元

）

利润总额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基本每股收

（

元

）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４８１８

３７５５

４８０６

３７３６

０．１３

４．２４

４８８０７

４１６２

４３０３

３８０１

０．１６

８．８８

３２．８

－９．８

１１．７

－１．７

－１８．８

－５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股东权益

（

万元

）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６５３８０

１３４３８９

３．９９

８０２５６

４９３２４

２．０１

１０６．１

１７２．５

９８．５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３２．８％

，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动所致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收购深圳市盛

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５２．０５％

的股权

（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１７

、

２００９－３５

号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

，

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总资产

、

股东权益

、

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

分别增长

１０６．１％

、

１７２．５％

和

９８．５％

，

主要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到位所致

（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３２

号

）；

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降低

５２．３％

，

主要

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

三

、

其他说明

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

，

要求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快报

，

按照公平信息披

露原则

，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予以公告

。

四

、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

2011

年

1

月

8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 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1-001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上刊登了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

、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上刊登了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

通知》；

3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4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5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6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7

日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6

日

-2011

年

1

月

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7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6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1

月

7

日

15

：

00

中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8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4

会议室

3

、 会议召集： 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王垚浩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9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48,433,87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

69.0373%

， 其中：

1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6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46,633,65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

68.20%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6

人， 代表股份

1,800,220

股， 占公司

总股份的

0.8373％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保

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 李侠辉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

148,428,570

股， 反对

4,600

股， 弃权

700

股

,

赞成股数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

。

四、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 李侠辉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 《公

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

、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 上海电气 编号： 临

2011-001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

月

7

日接公司股东丰驰投资有

限公司 （以下

"

丰驰投资

"

） 书面通知：

2010

年

12

月

15

日，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解除了丰驰投

资所持有的

21,640,000

股公司股票的质押。 同日， 丰驰投资将该

21,64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平

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已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丰驰投资所持有的

907,778,942

股公司股票中：

903,140,000

股已用于质押

（其中：

100,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27,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北京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

,134,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87,5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

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83,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71,64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4%

。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 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0-65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依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

实施连锁超净清洗中心项目的议案》， 公司已设立西安子公司西安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

司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连锁超净清洗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 并已于近日完成相关转帐事宜。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西安洁净易

"

） 连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 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大街支行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 共同签署了 《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西安洁净易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大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

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202014210013901_

， 截止

2011

年

1

月

7

日， 专户余额为

500

万元。 同

时西安洁净易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大街支行开设账号为

1202014340000531

的七

天通知存款账户 （以下简称

"

通知账户

"

）， 截止

2011

年

1

月

7

日， 通知账户余额为

500.534056

万

元。 该专户及通知账户仅用于 （西安地区） 连锁超净清洗中心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西安洁净易募集资金以存单或通知存款形式存放， 不得用于质押。

二、 西安洁净易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

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西安

洁净易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招商证券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 西安洁净易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招商证券每季度对西安

洁净易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炳全、 任强伟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

询、 复印西安洁净易专户的资料；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西安洁净易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招商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每月

10

日之前） 向西安洁净易出具对账单， 并抄送招商证

券。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六、 西安洁净易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00

万元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八、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西安洁净易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 协议自西安洁净易、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招商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招商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 香江控股 编号： 临

2011-001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后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以

上议案进行了补充完善， 并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由于国家有关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 截至公告日， 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日期已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自

2010

年

12

月

16

日起失效。

今后公司如再推出融资计划， 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重新进行审议、 决策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200168

证券简称： 雷伊

B

公告编号：

2011-002

广东雷伊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0

年

4

月

20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

建行深圳分行

"

）

签署 《减免利息协议》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登载在 《证券时报》、 香港 《大公报》 及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广东雷伊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公告》， 公告

编号：

2010-006

）。 依照 《减免利息协议》 的约定，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偿还建行深圳

分行的贷款人民币

9,415,000.00

元。

2011

年

1

月

7

日， 本公司收到建行深圳分行依照 《减免利息协议》 的约定向本公司出具 《减

免利息通知单》。 建行深圳分行免除本公司结清贷款项下对应的贷款利息人民币

7,915,001.19

元。

目前， 建行深圳分行累计免除本公司贷款利息人民币

12,834,586.66

元。 （上一笔免息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登载在 《证券时报》、 香港 《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广东雷伊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公告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14

）。

本公司只有按照 《减免利息协议》 的约定全部偿还 《减免利息协议》 下贷款本金后， 建行深圳分

行对本公司的免息才能计入

2011

年债务重组收益。 本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后续的还款和减免利息情

况。 建行深圳分行对本公司的免息对

2010

年度利润无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 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1) 001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股份变动情况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鹤鸣的通知，

王鹤鸣先生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

2011

年

1

月

6

日至

2011

年

1

月

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2,202.6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2％

， 出售的平

均价格为每股

5.91

元。

二、 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减持前， 王鹤鸣先生持有公司

82,399,5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3%

。

2010

年

12

月

16

日， 王鹤鸣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2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

， 出售的平均价格为每股

6.28

元；

2011

年

1

月

6

日， 王鹤鸣先生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00.4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

出

售的平均价格为每股

5.85

元；

2011

年

1

月

7

日， 王鹤鸣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2.0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

出售的平均价格为每股

5.92

元。

减持后， 王鹤鸣先生持有公司

60,372,900

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1%

。

三、 其他事项

1

、 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6

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王鹤鸣先生因个

人原因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出售总量为公司总股本

的

5%-9.5%

之间。 本次减持包含在该总量之内。

2

、 公司将督促王鹤鸣先生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谨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 号： 临

2011-003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出了召开董事会六

届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在济南召开了本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

6

人， 参加表

决的董事

6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申英明先生召集， 同时知照公司全体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 刘秀文先生提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董事会提名， 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

过， 公司董事会聘任王国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

公司董事会感谢刘秀文先生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赞成

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 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 张奎玉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高存远先生提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

职务。 依照 《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王国亮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聘任李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聘任李明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均为至本届董事会结束。

公司董事会感谢张奎玉先生、 高存远先生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赞成

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 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 崔建民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董事职务。 经公司董事会推荐增补王国亮

先生为公司董事。

公司董事会感谢崔建民先生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赞成

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的任免符合法定程序， 并具备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简历请见附件。

四、 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敬请参见今日本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亦可登陆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阅。

赞成

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附： 新任高管、 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国亮， 男，

45

岁， 本科学历，

1988

年起历任海尔集团企管部科员， 分厂厂长， 销售部业务

经理， 洗衣机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滚筒洗衣机销售总经理， 海尔商流本部销售大区总监， 商流本部

业务运营总监。

2007

年

3

月至

2010

年

2

月担任江苏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部运营总经理。

2010

年

2

月至今担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李洋， 男，

31

岁， 研究生学历，

2006

年起历任巴西华为公司

GL

经理、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巴西子公司财务总监、 华为公司总部报告中心项目经理、 山东天融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2010

年

7

月至今担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

李明春， 男，

37

岁， 中共党员， 经济师， 本科学历，

1997

年

7

月至

2002

年

1

月担任山东中创

实业总公司证券部交易员；

2002

年

2

月至

2007

年

8

月担任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中心副主

任；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 号： 临

2011-004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在济南召开。 公司

现有监事

3

人， 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安保先生召集和主持。 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变更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 李华先生、 杜守勤先生向公司监事会提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现增补由力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的宋进军先生、 刘亚南先生为公司监事。

公司监事会感谢李华先生、 杜守勤先生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附： 候选监事简历

宋进军先生，

50

岁， 研究生， 主管中药师， 中共党员，

1999

年起历任宏济堂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董事长、 党委书记； 济南市化学医药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济南力诺药业集

团副总经理， 宏济堂制药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9

年

12

月至今

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

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亚南先生，

36

岁， 本科学历， 执业律师，

2004

年起历任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民事部、 公司

企业部律师， 金融保险部、 证券业务部部长；

2010

年

9

月至今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中心

主任。

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 号： 临

2011-005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

00

时， 公司子公司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济南市经十东路

30099

号） 会议室，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

00

时

2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二）

3

、 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市经十东路

30099

号） 会议室

4

、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方式：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6

、 会议出席对象：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

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

、 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3)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2

、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变更的议案

(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敬请参见今日本公司有关公告， 或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查阅。

三、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

、 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等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

印件 （加盖公章）、 股东账户、 法人授权委托书、 参会人员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等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

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不接受电话登记。 （《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二）

2

、 登记时间及地点：

2011

年

1

月

19

日

-21

、

24

日上午

9

：

00-11

：

30

时和下午

1

：

00-5

：

00

时， 在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登记。

四、 注意事项

1

、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 交通费用自理。

2

、 联系部门：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

、 联系电话：

027-83310135

4

、 联系传真：

027-83860435

5

、 办公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17

号

6

、 邮政编码：

430035

7

、 联系人： 向丽娟

8

、 会议召开地联系电话：

0531-88729345

， 联系人： 李明春

特此通知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附件一：

董事、 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国亮， 男，

45

岁， 本科学历，

1988

年起历任海尔集团企管部科员， 分厂厂长， 销售部业务经理， 洗

衣机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滚筒洗衣机销售总经理， 海尔商流本部销售大区总监， 商流本部业务运营总监。

2007

年

3

月至

2010

年

2

月担任江苏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部运营总经理。

2010

年

2

月至今担任力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进军先生，

50

岁， 研究生， 主管中药师， 中共党员，

1999

年起历任宏济堂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 董事长、 党委书记； 济南市化学医药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济南力诺药业集团副总经理，

宏济堂制药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9

年

12

月至今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副总裁。

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亚南先生，

36

岁， 本科学历， 执业律师，

2004

年起历任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民事部、 公司企业部律

师， 金融保险部、 证券业务部部长；

2010

年

9

月至今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中心主任。

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1

年 月 日

注：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简称： 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1-002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纸业

"

） 与湖南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湖南省国资委

"

） 等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签署 《重组协议》

,

拟发起设立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暂定名， 简称

"

泰格

股份

"

）。 重组完成后， 中国纸业持有泰格股份股权比例为

55.92%

， 湖南省国资委持有泰格股份股权

比例为

35.87%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提

示性公告》）。 由于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湖南省国资委是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此次重组完成后， 将使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011

年

1

月

6

日， 本公司传真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

国务院国资委

"

） 国

资产权

[2011] 1

号 《关于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 对湖南泰格林

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改制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此次湖南泰格林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改制完成后，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请国有股东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 正确行使股东权利， 维护国有权益， 促进岳阳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健康发展； 此批复自印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特此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